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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侵害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经历了司法解释时代、《侵权责任法》时代和《民法典》时代，

其内涵和构成要件需要根据规范原文进行逐个分析。对其分类采用列举归纳的方法，分为：逝者的遗物

及关联物、有人身意义的信件文书、宠物、纪念性的视听资料、纪念物品、人造器官等六大类别。侵害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具有独立性和明确的构成要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需要考

虑侵权人主观过错、物品价值、被害人损失以及惩戒、警示和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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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s infringing on specific objects with personal significance has 
gone through the era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 era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and the era of the 
Civil Code, and its connotation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need to be analyzed one by one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norm. Its classification adopts the method of enumeration and induction, 
and is divided into six categories: relics and related objects of the deceased, letters and documents 
with personal significance, pets, commemorative audiovisual materials, commemorative items, and 
artificial organs. The liability for moral damage arising from infringement of specific objects of 
personal significance has independent and clear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he subjective faul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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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ringer, the value of the goods, the victim’s loss, and the role of punishment, warning and edu-
cation need to be considered whe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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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英国的案例中，菲利普斯曾言：“一张相片可能并不值什么钱，但对它的拥有者来说可能意义重

大，因为这也许是他已经去世的祖父母或者父母亲留下的唯一影像。而失去一封恋爱时期所写的情书对

一位成为寡妇或者鳏夫的人来说比失去价值不菲的电器产品还令他们沮丧。”确实如此，在生活中总有

一些物品是人们情感的寄托，其附有的精神意义远超物品本身的价值。 
随着我国迈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社会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生产资料和劳动产

品的极大丰富也使得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些社会条件也促使了在一些具有纪念价

值的物品被毁损后，权利人在诉讼时大都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1]。虽然我国关于精神损

害赔偿早有立法层面的规定，但是具体如何实施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自 2021 年始实施的《民法典》中

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且更为成熟，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但是事实上确实如此吗？ 
笔者认为，虽然民法典中关于侵害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民法典》原文表述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

物”，为简化表述，后文简称为“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非常明确，但是在理论层面

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2. 侵害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渊源 

本节拟简要分析侵害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渊源，根据我国的立法流变，可大致

分为司法解释时代、《侵权责任法》时代以及《民法典》时代。 

2.1. 司法解释时代 

2001 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其中第 4 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

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

以受理。这是我国首次将因对物的损害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律层面予以说明并支持。自此，在应

然层面，对侵害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有了明确的法律支持。当然，由于仅仅是

开端，该条文规定并不明确，尤其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的范围不明确，这也必然导致

实然层面的适用问题。 

2.2. 《侵权责任法》时代 

2010 年《侵权责任法》实施，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2]。《侵权责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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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条对侵害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因此也似乎造成了立法层面的冲

突。其实不然，该法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对此条文应当做如下解释：

人身权益包括人格和身份权益，侵害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当然属于“侵害他人人身

权益”的情形。因此，《侵权责任法》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内容是一致的，并不存在法律冲突。

《侵权责任法》也是对侵害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肯定的。 

2.3. 《民法典》时代 

2020 年颁布、2021 年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2 款借鉴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4 条规

定的经验，规定了侵害自然人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规则[3]。《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2
款的规定，将 2001 年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4 条中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更正为“具

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无疑扩大了该类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也能够更全面地保护正常的社会关系。

此外，该条款明确规定了此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更有利于指导具体的司法实践。据著名民法学者杨

立新教授所言：“该条款是在该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升华，使之成为《民法典》的规范，具

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3.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内涵和构成要件 

3.1.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内涵 

新兴的人格物的理论是对传统的人与物二元区分的巨大挑战，在社会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物被赋

予了人身意义的时代背景下，笔者更倾向于抛弃传统的将人与物绝对区分的民法理论，赞同物的人格化，

此为民法关于人与物关系的重大发展，也是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存在的理论前提。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我国学者又称之为“人格物”，其定义为：是指一种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体

现人的深厚情感与意志，其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特定物[4]。由此定义可知，有人身意

义特定物应有如下内涵： 

3.1.1.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具有一般物的属性，即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 
这种财产属性可以微乎其微，直至忽略不计，因为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财产属性并非其主要属性。 

3.1.2.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具有人身属性，是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的统一 
一般而言，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应以人身利益为主，即人身利益应大于或等于其财产利益。如已故父

母的唯一的照片、旅游景点拍的纪念照、结婚录像、数代人祖传的物件、器皿等。这些都是具有人身属

性的典型的有人身意义特定物。 

3.1.3.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本身代表了权利人情感的圆满状态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带有权利人的特定情感，表现为能满足权利人的精神需求，使权利人的情感处于

一种动态的圆满状态。当此种圆满状态受到破坏时，应当给予弥补以使其恢复圆满或相对圆满。 

3.1.4.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绝对的不可替代 
按照民法理论对物的分类，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既可以是特定物，也可以是因物上的人身意义而特定

化的种类物。由于精神是无形的、不可复制的，因此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因其上附有的独特的精神而不可

替代。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毁损灭失必然会造成权利人的精神的圆满状态的破坏，这是民法中一般意义

上的物所不能比拟的。 

3.1.5. 处分的限制 
一般的物可以被权利人任意地处分，而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由于有人身以及伦理属性，其处分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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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地不及一般的物。人格物由于拥有特殊的人格利益属性，多涉及伦理、道德、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

的因素，因此，所有人对其进行使用、处分等行为会受到限制。 

3.2.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构成要件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构成要件，从其定义和基本含义可得出其构成要件为：特定物的存在、物上的

精神附着、物上的权利归属。 

3.2.1. 特定物的存在 
精神不可能脱离物而独立的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特定物是权利人精神的载体、寄托，没有特定物

的存在，其上的人身意义便无从谈起。 

3.2.2. 物上的精神附着 
如前文所述，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是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的统一。这就说明了一个物之所以是有人身

意义特定物，是因为其物上附带的有人身意义，即物上的精神附着，这也是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和一般意

义上的民法理论中的物的主要区别所在。 

3.2.3. 物上的权利归属 
当权利人主张侵害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时，除了要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之外，还要求具

有物上的权利归属。笔者认为，纯理论上而言，此种权利归属并不必然要求权利人对该特定物有所有权。 
例如，租赁关系中承租人可以要求第三人对其租赁物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以此类推，在因有

人身意义特定物而引起的精神损害之中，承租人虽然对该物没有所有权，但是能够证明其所租赁之物上

有其精神附着即具有人身意义的，承租人仍然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4. 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典型种类 

关于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种类，在我国民法学者之中有多种的分类方法，如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

寄托特定人情感的物、源于特定人身体的物等三分法[5]，还有与个人有关的人格物、与家庭有关的人格

物等二分法。笔者采用列举归纳的方法，将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分为：逝者的遗物及关联物、有人身意义

的信件文书、宠物、纪念性的视听资料、纪念物品、人造器官等六大类别，并加以逐类讨论分析。 

4.1. 逝者的遗物及关联物 

关于逝者的遗物，我国民法理论上有学者将之做如下解释：认为除逝者本身的遗物之外，还应包括

逝者的墓碑、坟墓等。笔者认为：从“遗物”一词的本身含义来看，逝者的遗物应是指逝者所遗留下来

的物品，具体包括遗体、骨灰、生前所有物等，而墓碑、坟墓等并不属于“遗物”的文义射程范围。参

照刑法中解释的技巧，将墓碑、坟墓等物解释为“逝者的遗物”超出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属于类推解

释，难以令人接受。因此，笔者将关于逝者本身的物品进行再分类，将之分为逝者的遗物、逝者的关联

物两类。 

4.1.1. 逝者的遗物 
按照一般的社会伦理和国民心理，逝者的遗体、骨灰和生前所有物等当然地带有人身意义、属于《民

法典》规定的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此类物品不容侵犯，其毁损灭失必然地会损害逝者近亲属精神利益、

造成其精神上的痛苦。虽然自然人的死亡会造成逝者本人权利义务的消灭而导致民法不再对其进行完全

范围的保护，但是对逝者的遗物的保护是对逝者近亲属精神权益的捍卫，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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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逝者的关联物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损坏坟墓会对逝者近亲属造成精神伤害。如在刘胜伟与刘彦锋一般

人格权纠纷一案 1 中，被告刘彦锋因工程施工掩埋原告刘胜伟亲属的坟墓。一审法院认为刘彦锋构成侵

权，依据《侵权责任法》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判决其赔偿原告刘胜伟精神损失 18,000 元。而墓碑作

为坟墓的附属物，一般记载了逝者的姓名、生平事迹等内容，也是逝者亲属对逝者哀思的寄托，也应当

属于有人身意义特定物，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迹可循 2。 
至于坟墓的附属物，如坟头草、坟头树等，由于我国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其意义在不同地方也不

尽相同。权利人能否在坟头草、坟头树等物受到毁损灭失时向侵权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关键是看坟头

草、坟头树等物是否具有人身意义。依据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这需要当地法院针对个案予以具体的

认定。 

4.2. 有人身意义的信件文书 

关于信件文书，此类物品由于其本身财产属性微乎其微，能否作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物品，需要看其

上的精神附着大小。 
对于信件而言，由于其对具体自然人的针对性较强，因此其上肯定有精神附着。但是如何判断其精

神附着是否足够达到具有可赔偿性呢？这需要法院个案地结合信件的内容、可复制性等一系列因素加以

具体判断。 
关于文书，主要看其能否复制、补办。对于档案类的文书而言，除因特殊原因无法扫描的之外、大

部分属于能复制、补办的类型，笔者认为其毁损灭失，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一般是无法得到支持的，并不

属于《民法典》中的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范围。对于证书类的文书而言，由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失后

不能补办，其损失不仅仅及于证书本身，还必然包括受害人的精神圆满状态，因此此类证书属于有人身

意义特定物。而其他证书，如获奖证书、政府颁发的许可证证书，此类证书能否补办无法一概而论，这

需要法院针对个案予以具体的衡量。 

4.3. 人格化的宠物 

目前，我国许多家庭、尤其在城市中的家庭会饲养宠物，不同于为了利用动物特性的饲养行为，这

些家庭会将宠物当作家庭的一分子，寄托大量的情感，这就促使了宠物的人格化。对于侵权人造成宠物

损害的行为，权利人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存在两种对立的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因致宠物损害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另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当然，随着《民法

典》中新规定的实施，前一种观点将会成为主流。 
笔者以为，人格化的宠物有以下特点： 
首先，人格化的宠物的行动并不受权利人的严格控制，即人格化的宠物具有相当的行动自由。和以

利用其特性为目的饲养的动物不同，人格化的宠物存在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权利人并不会对其加以严格

控制、役使；其次，人格化的宠物与权利人之间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人格化的宠物是权利人精神的寄

托，甚至权利人将之当作自己的伙伴、亲人，这也是一般的饲养的动物所不能比拟的；第三，人格化的

宠物有一定的学习能力[6]。人格化的宠物能够通过学习行为来与权利人进行沟通交流。例如最常见的就

是宠物狗和宠物猫能听懂主人的指示和命令，以此来获得主人的认可；最后，人格化的宠物有自己的情

绪并且能够表现出来并得到权利人的关注。例如因主人的苛责而感到哀伤、因与主人相见而表现得极为

活泼等。 

 

 

1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 0184 民初 255 号。 
2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冀 09 民终 66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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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文对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内涵的解析以及对构成要件的列举，笔者认为宠物能够满足有人身

意义特定物的全部构成要件且具有典型意义，应当属于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范畴。诚然，法院在认定时

应当将宠物与家庭饲养的一般性动物进行区分，不可随意扩大动物类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4.4. 纪念性的视听资料 

按照笔者的种类划分，纪念性的视听资料主要包括结婚、生日等具有纪念价值的录像、照片、音频

等，并不排除逝者的遗物中的视听资料(即有与之类别交叉的可能)。此类的视听资料当然的与权利人的人

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毁损灭失必然造成权利人精神上的痛苦，除极个别情况(如存在备份的情况)外应当被

认定为有人身意义特定物而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则。 

4.5. 特殊纪念物品 

特殊纪念物品主要是指结婚纪念物、生日礼物等有纪念意义的特定物品。此类物品在成为纪念物是

便被赋予了特殊的精神含义即人身意义，其物上的精神附着是毋庸置疑的，应当属于有人身意义特定物

的范畴。 

4.6. 人造器官 

人造器官未在人体之中时则为物，并不存在人身意义；而置于人体之中则属于人身体的一部分，当

然地具有人身意义，属于有人身意义特定物。 

5. 侵害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5.1.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独立性 

本节所讨论的侵害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独立性问题，并不是讨论物与人格的区分独

立问题，而是讨论侵害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与该物的损害赔偿是否相互独立的问题。对于

权利人而言，特定人格物的损毁所造成的物质损害或可忽略不计，但精神上的损害却难以估量。根据民

法的公平原则和侵权责任中的“填平”原则，精神损害赔偿产生的基础是权利人的精神遭受了较大的损

害以至于侵权人应当予以弥补。一般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独立于物的损害赔偿的制度。 
侵害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其前提是该有人身意义特定物(即人格物)受到了损害，进

而使附着其上的人的情感、精神受到了损失。即该精神损害的前提是物受到了损害。但是，是否能因此

说明侵害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附属于对该特定物的损害赔偿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物

的损害虽然是精神损害产生的前提，但是精神损害仍然是独立于物的损害，并不能因为其产生的因果关

系而推论其之间存在附属关系。 

5.2. 侵犯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责任构成要件 

我国关于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两种：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根据《民法典》第 1183 条的规定，

侵犯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行为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其构成要件为：损害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

系和主观过错。 

5.2.1. 损害行为 
即侵权人有使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损害的行为。 

5.2.2. 损害后果 
根据《民法典》第 1183 条的规定，构成侵犯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行为的损害后果应当是对受害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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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严重精神损害”。至于何为“严重”的精神损害，这要求司法实践中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

但理论上认为超出一般的精神损害即为严重的精神损害。笔者认为，造成了损害就应当进行赔偿，加以

“严重”二字并非必要，立法者系有担忧该条款滥用之嫌。 

5.2.3.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即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要求损害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对此我国采用的是相当因

果关系中的折中说。 

5.2.4. 主观过错 
根据《民法典》规定，侵权人须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会引起侵犯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反言之，一般过失并不会引起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需财产损害赔偿。 

5.3. 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在侵权行为和侵权客体符合前文所述条件时，必然会引起侵犯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这种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但是也是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面临的难题，因

为法律不可能穷尽式的列举各种情形并提供明确的赔偿标准。笔者认为，确定赔偿数额时虽然没有明确

具体的标准，但需要有予以考虑的因素来指向一个大致的数额范围。 

5.3.1. 结合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大小 
《民法典》规定了故意和重大过失两种主观过错形态。对于不同的过错形态，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刑

法中的主观过错来从理论上分析主观恶性，以确定数额的高低。 
在刑法理论中，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结合本类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可得：首先，直接故意

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后果且损害之物为有人身意义特定物，仍然追求损害后果的发生；其次，

间接故意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后果且损害之物为有人身意义特定物，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过

失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在此应为基于重大的可归责于侵权人的事由的疏忽大意或过

于自信的过失。 
由于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大于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而间接故意的主观恶性又大于重大过失的主观

恶性，因此在同等情形下，主观重大过失的赔偿数额应小于间接故意的赔偿数额、间接故意的赔偿数额

小于直接故意的赔偿数额。 

5.3.2. 从客观视角出发，人身价值与财产价值分别评价 
在确定赔偿数额时，首先，应当坚持客观视角，即以社会一般人的视角看待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

尽量避免主观化的判断；其次，要坚持“物是物、人是人”即人身价值与财产价值分别评价的原则：在

确定财产价值时，根据物的市场价值进行客观化的评价，避免掺杂人身价值的因素；在确定人身价值时，

除了要从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出发之外，还要避免掺杂财产价值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会存在一些物品

有极少甚至没有财产价值的情形，如信件文书等，这并不影响上述两个指标的分别评价，只需省略财产

价值的评价即可。 

5.3.3. 考察具体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状况 
根据前文所述，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以社会一般人的视角看待被侵权人所受的精神损害，但这并

不意味着不需要具体地考察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状况，这二者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统一关系。以社会

一般人的视角看待被侵权人所受的精神损害是为具体地考察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状况提供一个参照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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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标准，最终确定赔偿数额时仍然是需要考察具体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状况的，二者缺一不可。 

5.3.4. 惩戒、教育和警示作用 
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除了要考虑上述的三个因素之外，还要达到对侵权行为人的惩戒和教育

的目的。此外，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惩罚性，还应当对社会具有教育和警示的作用、预防此类侵权行

为的发生。 

6. 结语 

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有其相对独立性，会滞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我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

处于高速发展之中，社会面貌变化极大，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极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包括物

质生活的充实，更有精神价值的追求，因此亟需法律对精神领域的妥善保护，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

善，特别是对特定物侵权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我国对因侵犯人格物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

偿的规定历经了数十年、数个时代，从无到有，最终见于《民法典》条文之中，此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

制度的重大进步，也为正常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然而《民法典》中的规定并非完美无缺，例如对侵犯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行为构成中的损害后果要

求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疑为立法者对该条款可能被滥用的担忧。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该

条款亦应随之更改以适应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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